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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23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富汗*、安道尔*、阿塞拜疆*、巴林*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智利*、

埃及‡、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匈牙利、冰岛*、墨西哥*、摩纳哥*、菲律宾、

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决议草案 

  35/… 

实现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重申人人享有受教育权，此项人权特别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国

际文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

权利公约》， 

回顾人权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尤其是 2016 年 7 月 1 日第 32/20 号决议， 

确认充分实现所有人享有受教育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此

欢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包括关于确保所有人享有包容和公平的优

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强调其中包含的消除

教育中性别差距的承诺，以及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的

目标 5，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 代表属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联合国会员国。 

 ‡ 代表属于阿拉伯国家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1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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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需要确保所有儿童享有受教育权，并平等获得优质的幼儿发展、看护和

学前教育，为他们接受初等教育做好准备，必须到 2030 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

距，并且必须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教育设施，为全民提供安

全、非暴力、包容、无障碍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又回顾 2015 年 5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大韩民国仁川举行的 2015 年世界教育论

坛上通过的《仁川宣言：2030 年教育：实现包容和公平的全民优质教育和终身

学习》，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部门、机构和机制，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开展的工

作，以及各组织和民间社会为促进女童充分平等享有受教育权所做的努力， 

深感关切的是，人道主义危机和武装冲突剥夺了儿童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

女童，她们在这些环境中失学的可能性是男童的 2.5 倍， 

强烈谴责因女童上学或希望上学而对其进行袭击和绑架，痛惜所有对教育机

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袭击(包括恐怖袭击)，确认这种袭击对逐步实现受教育

权，尤其是女童的受教育权具有负面影响，同时认识到各国有义务提供一种有利

和安全的环境以确保学校的安全， 

重申每个儿童都平等享有受教育权，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注意到女童常

常面临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 

强调议员、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必须为所有女童平等

享有受教育权作出贡献 

确认关于妇女和女童角色的性别定型观念是阻碍女童平等享有优质教育的根

源，定型观念也在学校课程和教材中长期存在， 

决心充分落实受教育权，并确保这项权利在没有任何歧视的前提下得到确认

和行使， 

确认教育是一种有乘数效应的权利，它使妇女和女童有能力伸张自己的人

权，包括参与公共生活，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并充分参与作出影

响社会的决定，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20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2
 

2.  促请各国 

(a) 加强和加紧努力采取周密、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步骤，以充分实现所有女

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并消除阻碍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法律、行政、财政、

结构、社会和文化障碍，以及适当确保女童和男童在进入各级教育时不受歧视，

特别是在制订政策措施、方案和资源分配方面； 

(b) 加强和加紧努力防止和消除针对女童的一切形式的学校暴力，并追究应

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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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酌情审查、废除和消除有可能对每个女童的受教育权产生负面影响的法

律、政策和做法，包括歧视性法律、政策、做法、习俗、传统或宗教因素、经济

障碍、暴力(包括在学校环境中的性暴力)、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以及切割女性

生殖器、性别定型观念、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及早孕等有害习俗； 

(d) 在所有教育过程、实践和教材中消除性别定型观念，包括通过对学校课

程、教科书、方案和教学方法进行定期审评和修改，将人权教育内容，包括有关

性别平等和不歧视的教育内容纳入学校必修课程，并确保鼓励女童自由选择非传

统的学习领域； 

(e) 在学校提供适足获得水以及安全、独立和优质卫生设施的途径，促进适

当的卫生行为，因为学校的供水和卫生设施是基本教育的基本要素； 

3.  吁请各国加强重视面向女童的优质教育，包括为没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女

童提供补习、非正规和扫盲教育，采取特别举措使女童持续在校学习，直至完成

小学后教育，并促进为女童提供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4.  鼓励各国通过扩大教育范围和从基本数字素质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先进技术技能的各种培训机会，支持女童获得技能

发展； 

5.  又鼓励各国增加投资和国际合作，为所有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包容和

优质的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提供平等机会，包括为此酌情扩大和增强各项国

家、区域和国际倡议，例如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失学儿童倡议、全球促进教育

伙伴关系以及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球加快行动制止童婚方

案，并在公共资源与民间资源相结合的模式基础上探索更多的创新机制，同时确

保所有教育提供方均具备资质和得到适当培训，并充分尊重各项人权，包括受教

育权； 

6.  鼓励开展国际合作，以辅助各国与教育有关的工作，尤其着眼于消除教

育中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定型观念，并支持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的努力； 

7.  重申必须继续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定和加强标准和方法，以改进

对就学情况的性别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传播工作，特别是关于获得普遍小学

教育的情况；青年识字率的性别差距；失学儿童数量等方面的数据； 

8.  促请各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努力逐步实现受教育

权，包括通过提供适当资源，包括财政和技术资源，以支持国家主导的全民教育

计划，确保所有女童享有受教育权； 

9.  重申必须加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受教

育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与努力实现女童教育目标的其他伙伴之间的对话，以期在联

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中进一步促进女童的受教育权； 

10.  鼓励高级专员和有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在履行任务和报告工作时对

实现所有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给予必要关注，并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共同努

力实现这项权利； 

11.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